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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配合輔導區內地方教育之需要，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，依據師資培

育法第十五條及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之規定，訂定「慈濟大學地方教

育輔導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小組之任務如下： 

1、規劃並辦理地方教育輔導活動。 

2、協助本校輔導區之中小學校辦理相關教育輔導活動，提供教師進修管道、

教育相關資料及諮詢服務。 

3、協助本校輔導區內之中小學校創新教學、評量方法及課程發展與教材研

發等事宜。 

4、其他有關地方教育輔導事宜。 

三、本小組由師資培育中心所有專任教師組成之，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召集並

擔任主席。 

四、本小組開會時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之同意始得

決議。 

五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核定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